关于《山东省贸易调整援助办法》（草案）

的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产业安全保障体系，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贸易调整援助制度。近日，商务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了《山东省商务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 <山东省贸易调整援助办法>的通知》（鲁商字〔2024〕12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（草案））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起草依据

（一）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“研究设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”。 
（二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“研究设立贸易调整援助制度”。

（三）《商务部等５部门关于推进贸易调整援助工作的意见》，要求“各地要按照工作总体部署，积极研究制定支持贸易调整援助工作的政策措施”。
二、起草过程
（一）开展试点。2021年9月，商务部、工信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印发《商务部等5部门关于推进贸易调整援助工作的意见》。按照要求，我省开展了两个阶段的试点工作：一是2021年10月至2022年底，开展省级综合类、专业类试点。二是2022年至2023年，在全省开展市级试点。2024年２月，对全省试点情况进行了总结。

（二）调研学习。学习借鉴《上海市贸易调整援助办法》《天津市贸易调整援助办法》《浙江省贸易调整援助试点总体方案》《江苏省贸易调整援助工作方案》。先后赴浙江省商务厅、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学习。

（三）起草《办法》（草案），征求意见。在试点、调研学习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办法》（草案）。
 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（草案）分总则、预警与指导、援助方式与申请审核、监督评估、附则等五章，共十九条内容。

第一章“总则”，包括起草《办法》（草案）的目的和依据、贸易调整援助的定义、协调机制、创新探索等内容。

第二章“预警与指导”，包括预警机制、信息共享、组织指导等内容。

第三章“援助方式与申请审核”，包括援助对象和条件、企业自主调整、援助范围、援助方式、除外情形、援助申请、援助审核、援助实施等内容。

第四章“监督评估”，包括援助效果评估、效果运用等内容。

第五章“附则”，包括解释权和有效期等内容。
